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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深圳3月24日电 深圳市最新公布
的《住房建设规划2012年度实施计划》称，今年深
圳将新增安排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4万套，并“试
点以整体租赁方式将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资
房、城中村村民自建房纳入保障性住房有效供应
渠道”。同时，还将“研究对普通商品住房以及别
墅、复式、大户型等商品住房实施差别化税收、信
贷及公积金贷款政策”。

《计划》提出，“加快研究建立长效机制，逐步
以市场化调节机制实施需求分类引导。研究对普
通商品住房以及别墅、复式、大户型等商品住房实
施差别化税收、信贷及公积金贷款政策，严厉打击
普通商品住房的投资投机。”

《计划》提出，“积极推进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集资房、城中村村民自建房统一纳入保障性安居
工程工作。试点以整体租赁方式将原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集资房、城中村村民自建房纳入保障性住
房有效供应渠道，就近提供给符合条件的住房困
难家庭和人才。”

深圳将研究

商品房差别化税收
试点将“农民房”纳入保障房供应

近期一则有关万科精装修房屋用“纸”做装
修材料的网帖在各大论坛里流传，帖子称当初宣
称“每平方米送3000元精装修”的深圳万科第五
园六期出现了大面积发霉、墙面涂料脱落等装修
问题，有业主拆开装修材料一看：衣柜、鞋柜等竟
然是“纸”做的。

“最好装修竟是一屋垃圾”

日前，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售价在每套250
万元至400万元之间的深圳万科第五园六期，出
现了用“纸”做装修材料等问题。

网贴称，“售楼处当初宣传装修3000元/平
米，是万科有史以来最好的装修。可是到了业主
们收房的时候发现，简直是一屋子的垃圾，有的
业主整改维修了几个月还是惨不忍睹。最让人惊
心的是，万科使用了新型材料———‘纸’，作为业
主的室内门。”

网帖中还贴出了大量图片，不仅有被拆开的
看似纸一样材质的板材、从室内家具上取下来的
疑似纸的材料、各类发霉的装修材料，还有千疮
百孔的吊顶、锈迹斑斑的灯罩、出现裂缝的地砖
等等。

板材十分便宜，遇水易受潮长霉

针对网友爆料的情况，记者日前前往深圳万
科第五园六期实地调查看到，不少业主已经将万
科装修所送的鞋柜、衣柜、门框等拆卸下来，目的
是展现这些家具“光鲜外表之下的实质”。

业主杨小姐递给记者一块用作鞋柜侧板的
板材，记者看到，这块板材一面刷有白色涂料，另
一面没有涂料，由于受潮已经被绿霉覆盖。杨小
姐告诉记者，业主们初步判断，这一批精装修房

中的鞋柜、衣柜使用的都是这种板材。由于室内
门没有拆卸下来，所以还不能下结论，但门框使
用的也是这种板材。

今年1月15日入住新房的业主原先生告诉记
者，由于很多业主家中的鞋柜、橱柜等都出现大
面积绿霉，大家怀疑万科装修用的“纸质”材料有
问题，万科答复说：这是一种“密度板”，质量合
格。

22日，记者从万科第五园六期几位业主家中
取出部分装修板材，前往深圳市福田区新闻大
厦，该大厦负责装修的一位工程人员看过记者提
供的板材之后答复说：“这是一种纤维板，行业内
称为‘纸板’，遇水之后容易受潮、长霉，价钱十分
便宜。”

记者了解到，万科第五园六期共有6栋楼300
多户，分别于2011年12月23日和2012年1月4日交
楼，目前有140多户业主正在针对装修质量问题
进行维权。

万科总裁郁亮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万科第
五园六期确实存在一些质量上的问题、瑕疵，目
前正在挨家挨户排查、整改。

“纸装”房甲醛超标

3月19日，万科第五园六期业主们委托深圳
市高迪科技有限公司对精装修房室内空气进行
检测，这是一家拥有合法资质的专业从事环境检
测的高科技企业，检测报告显示：“主人房中的甲
醛、苯超过标准限量，大厅中的苯超过标准限量，
主要污染物来源于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中的油
漆、胶粘剂、溶剂。”

尽管检测人员强调这份结果并不能直接证
明装修材料有问题，但业主何小姐认为，放有衣
柜的主人房、放有鞋柜的客厅都出现了污染物超
标的问题，而其它房间则检测结果正常，这说明
可疑的“纸板”是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项目出现大面积的装修
质量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装修
合同未对装修材料做具体约定。记者查看了万科
第五园六期业主提供的装修工程委托协议，发现
双方并没有就装修材料的品牌、型号等做出约
定。二是装修材料常被掉包。业主毛先生说：“买
房时，销售人员说‘完全按照样板房的标准来装
修’，可是收楼时发现根本就是货不对板。”三是

“赶工”导致工艺欠佳。
(据新华社深圳3月24日电)

万科3000元/平米精装修

家具竟用“纸”做

2011年年底，王先生购买了一台价值25 . 78万
元的越野车，并购买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安阳
分公司的车辆全险。

2012年2月2日7时，王先生发现车丢了，随即
报案。两天后，他接到了郑州警方通知，案子破
了，车找到了。于是，王先生带上证件，从安阳来
到郑州市公安局文化路派出所，办理车辆移交
手续。然而，一位警官说，按照有关规定，王先生
提车前，要支付奖励费3 . 8万元。

王先生不解，警察不就是为人民办事的吗，
怎么破案还要奖励费？车子从丢失到找到，前后
不到72小时，就要3 . 8万元？经过一番咨询，王先
生得知，警方收费要求有据可查。

“奖励费”用于补充办案费

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公安部联合下
发《关于追查归还被盗保险机动车辆的通知》，
保险公司领取被盗车辆后，在奖励费项下，按被
盗车辆的保险金额给予破案公安机关一定比例
的费用，以补充侦查费用的不足。

1994年，公安部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次联
合下发《关于加强被盗抢保险机动车辆追查归
还工作的补充通知》，要求对追回被盗抢保险机
动车辆的有功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比例是本
市内追回的按10%奖励；本省内追回的按15%奖
励；跨省区追回的按20%奖励。奖励经费由退回

赃车的公安机关领取，协作办案的由公安机关
内部解决，主要奖励破案有功人员和提供线索
的人员。

王先生不想拿这个钱，向警方讨个说法。民
警对王先生解释，这个钱应由车辆投保的保险
公司出。于是，王先生找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
表示：你先垫付，让郑州警方出个票据，我们这
儿再以其他方式报销。

王先生和郑州警方沟通后，得知警方不可
能给他开发票。保险公司负责人则说，不给发
票，盖章收据也行。

王先生得知，这个钱最终是从自己保单中
出，因为会影响自己在保险公司的信用度，下次
交保费时不但不能享受优惠，还得提高保资。

这样一直折腾了十几天，因为3 . 8万元钱没
有到账，王先生无法提出自己的车。

“奖励费”与公安部有关规定不符

1994年的《补充通知》，是警方收取“奖励费”
时经常援引的文件。对此，法律界人士指出，上
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国有企业还
承担着一定的政府行政职能，为尽量减少保险
公司的赔付压力，从办案经费上为公安机关增
加办案动力和保障，出台《补充通知》是可以理
解的，《补充通知》对公安机关刑侦办案与保险
公司理赔之间，起了一个指导性作用。如今十几

年过去了，该通知精神未必适应形势发展的需
要。

《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各种有悖行政许
可法律精神的内部规定都应进行清理。退一步
讲，即使该通知合法有效，也是公安部与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双方之间的内部协议，其支付主体
为保险公司，与投保人无关，对失主根本没有法
律约束力。警方收取的奖励费只能由保险公司
支付，根本无权要求车主“一手交钱，一手交
车”。

法律界人士指出，按照1994年的《补充通
知》，失主虽然事后可向保险公司申请报销所

“垫付”的奖励费，但如果保险公司依照协议条
款评估失窃车的实际价值，这个差价由谁承担？
失主没有理由在警方与保险公司之间充当“冤
大头”。另外，如车主没有购买盗抢险，保险公司
也不会对车主理赔，这笔奖励费纯属车主掏腰
包。即便保险公司可以报销，但羊毛出在羊身
上，相关支出早已打入了保险成本，算进保费
中，最终还是会由全体投保人共同买单。

郑州大学法学博士刘静指出，其实早在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查处盗
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其中第16条规定，各
地公安机关扣押或者协助管辖单位追回的被盗
窃、抢劫的机动车应当移送管辖单位依法处理，
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或者索取费用。同在1998

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重申坚决禁止公安机关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公
安机关在办理刑事和治安案件中，要严格依法
办案，严禁收取立案费、办案费。

所以，打击犯罪，追缴赃物并发还受害人是
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失主领回被盗抢财物无
需向公安机关交纳任何费用，警方也不能以任
何借口向受害人索要破案奖金。如果公安机关
不履行职责的话，将涉及行政不作为。警方即使
要对破案有功的人员进行奖励表彰，也应该用
财政拨款或者办公经费，不能向企业或受害人
索取，更不应要求车主预先“垫付”。

刘静说，今天看来，1994年的《补充通知》问
题多多。如果警方追回被盗抢车辆就要给予奖
励，那破获其他案件是不是也要奖励？消防队灭
火是不是也该奖励？办别的案件没奖励费，盗抢
车辆案却有很大的油水，在利益驱动下，难保警
方不厚此薄彼，影响其他案件的正常侦破。更可
怕的是，奖励费会不会延伸到其他领域，成为警
方乱收费的借口呢？破案有奖励，要是车子追不
回来，纳税人是不是也应该向警方索赔呢？

刘静说，如果说当年出台这一规定，是为鼓
励公安机关破案，并考虑到基层公安机关办案
经费严重不足的无奈之举，那如今在公安部门
的办案经费已得到财政保障的情况下，奖励费
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极易滋生腐败，应
该早日取消。 （据《工人日报》）

警方破案后要求支付3 . 8万奖励
依据源于1994年公安部和中国人保联合通知，法律界人士认为此规定应取消

针对打车难的问题，北京鼓励乘客合乘出租
车，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合乘者各付共同路
段车费的60%，并可以打印多份发票。

目前，北京市有6万余辆出租车，每日为200
余万人次提供服务。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总队长
姚阔说，从目前情况看，早晚高峰时段依然是拒
载的高峰，此时间段的出租车满载率较高，因此
显得车少。

按交通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发布的条文规
定，乘客合乘将各付共同路段车费的60%，也可
以打印多份发票。如果是两人同时上车，但先后
下车，那么先下车的乘客负担当时车费的60%，
后下车的乘客负担合乘部分的60%车费以及单
独乘坐路段车费。多人乘车付费方式以此类推。

乘客“怕麻烦”

出租合乘在现实操作中似乎困难重重。
记者采访10余名打车市民，无一人愿意合

乘。拒绝理由主要是“怕麻烦”。
“合乘能便宜多少？哪那么巧找合乘的人？”

外企职员孙果每天都要打车回十里河，他认为打
车就是为了省时间，如果还要等别人合乘，或者
在路上耽误时间，打车意义就打折了。另外，如何
与合乘人分担车费，也是市民顾虑的问题，大部
分被访者认为，在前往两个目的地时，可能出现
绕路，如何分摊费用计算起来很麻烦。

等车的女性对于“合乘”更是避之不及，当记
者向两名女孩表示，可以合乘往南走，对方警惕
地打量一番说“你要干吗？”

在采访中，大部分女性认为，与不熟悉的人
合乘，尤其是异性合乘，感觉危险。“也不自在，你
说不认识的人坐车里，谁不跟谁说话，多尴尬。”
孙女士说。

司机“打票难”

在百子湾路的一家小饭馆里，司机师傅对打

车“合乘”规矩争论不休。
最难操作的就是为不同目的地的乘客打票。

方松青师傅说，允许合乘这个规定早几年前就听
说过，但怎么打票一直没解决。他举例，如果两人
先由西单合乘至百子湾路，大概是28元到30元，
其中一人下车，另一人继续走。这种情况，先下车
的乘客就没法拿到发票，因为抬表才会启动计价
器打票，如果抬表，另外一位乘客的里程就没法
准确计价。

“如果两人同地点出发，同地点下车可以打
两张票。”方松青说，但这种情况基本是乘客在打
车前已经商量好了。

“你这么打，就等于把下辆车的买卖抢了，没
你这么干的。”司机刘师傅说，“不能按照60%”合
乘几乎是圈子里不成文的约定。

至于什么原因，刘师傅说，以国贸地铁站到
通州北苑计算，不堵车的情况下车费是30元左
右，如果合乘两人每人交18元车费，合计是36元。
司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获得太多好处，反而在这

些难打车区域得罪同行，以后不好再揽活。“这不
值当，同行没有这么干的，除非黑车。”

出租车司机刘建忠说，合乘放开还有一个问
题就是司机容易被乘客投诉。他说，如何界定乘
客自愿“合乘”和司机主动“拼客”界限模糊。两人
同时打车，司机表示“合乘”，如果有一方不愿意，
就容易造成“拒载”投诉。 （据《新京报》）

北京鼓励市民合乘出租车
合乘者各付共同路段车费的60%

3月24日，一位社区居民在填写选票。
当日，在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街道庆有西里社

区，百余位居民聚集在社区活动中心直接投票选
举新一届社区居民委员会。

据了解，2012年2月至6月，天津市市内六区
和滨海新区将有977个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换届
选举，其选举过程将全部实行居民“公推直选”。

□新华社发

天津居委会全部实现“公推直选”

3月24日，双方队员在比赛中奋力拼抢花炮。
当日，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县举行的2012年中

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上，
一场激烈的抢花炮比赛让观众大呼过瘾。壮乡抢
花炮，素有东方橄榄球之称，是壮族喜爱的传统体
育项目之一，因对抗激烈而深受壮族群众喜爱。

□新华社发

“三月三” 抢花炮
业内人士称，从法律性质上讲，“合乘”

和“拼客”是完全不同的法律行为。“拼客”
是指出租车司机为追求更高的利益多载客人，
这侵害了乘客的权益，是违规行为。“合乘”
是指在客运高峰时段或路段，乘客经协商同意
共同乘坐同一辆出租车的自愿行为，是一种合
法行为。

■释疑

“合乘”≠“拼客”

据新华社哈尔滨3月24日电 哈尔滨市公安
局23日23时许通报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伤害医务人员案件细节。该起案件目前造成1人
死亡、3人受伤。

经初步审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供认，他因患
强直性脊柱炎于23日9时许来到该院治疗。医生经
了解得知李某某患有肺结核，因治疗强直性脊柱
炎会对肺部造成影响，所以医生建议他应先治好
肺结核后再行治疗。李某某认为医生不给他看病，
随即心生不满。

23日16时许，李某某在医院外面购买了水果
刀后回到医生办公室，进门就对4名医务人员行
凶。后将自己颈部捅伤，企图自杀未遂，然后逃至
该院急诊室包扎伤口，被民警及时抓获。

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

发生伤害医务人员案
造成1死3伤

据新华社重庆3月24日电 重庆一位年过七
旬的老人参加“夕阳红”旅游团途中因重度肺炎死
亡，其家属将旅行社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重庆市
渝中区法院近日判定此案，旅行社提供的合同，属
于格式合同，应属无效，旅行社应承担20%赔偿责
任，赔偿老人家属2 . 9万元。

经查明，去年10月，重庆一对老年夫妇报名参
加了旅行社推出的“夕阳红北京天津双卧8日游”
的旅游团。其宣传单上注明，重庆起止“专业导游”
全程陪同服务，北京“当地医生”到宾馆房间探望
量血压。签订合同后，老两口于去年10月18日起，
坐火车前往北京旅游。在第二天的旅游中，杨大爷
开始在旅游车上呕吐，入院后诊断为：重症肺炎、I
型呼吸衰竭等多症状。10月23日，杨大爷抢救无效
死亡。

法院审理认为，杨大爷死亡原因虽系重症肺
炎所致，但旅行社并未安排“北京医生”到宾馆探
望游客，构成违约和侵权，与杨大爷死亡有因果关
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老人跟团旅游病死异乡

旅行社担责20%

据新华社武汉3月24日电 23日，“心系大
别山，情满武陵山——— 湖北希望厨房走进试验区
行动”正式启动。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将集中3个月时间，面向社会筹资
3000万元，在大别山区、武陵山区217个乡镇的
农村中小学校建设1000个“希望厨房”，惠及70
万青少年。

一年四季吃“黄豆蒸饭”、渴了喝自来水、消毒
设备缺乏、学生易致病……我国中西部农村中小
学学生的就餐营养问题近年来引发社会关注。据
介绍，每个“希望厨房”需要筹集资金3万元。

湖北贫困山区中小学

筹建1000个“希望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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